
 1 / 2

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
法律义务告知书

（2025）粤 0606破 46号

广东优泰智造有限公司、何勇：

本院已依法裁定受理佛山市鸿福源膳食管理服务有限公

司对你单位的破产清算申请，并指定管理人广东华法律师事

务所接管广东优泰智造有限公司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

业破产法》第十五条规定，企业的法定代表人、企业的财务

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的裁

定送达债务人之日起至破产程序终结之日，承担下列义务：

（一）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书

等资料；

（二）根据人民法院、管理人的要求进行工作，并如实回

答询问；

（三）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如实回答债权人的询问；

（四）未经人民法院许可，不得离开住所地；

（五）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。

此外，你单位依法不得对个别债权人清偿债务，非经人民

法院许可不得支付任何费用。管理人接管时，法定代表人应

向管理人办理移交手续，并答复有关财产及业务的询问。第

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25 年 6 月 19 日上午 10:00 在本院新

城人民法庭债权人会议室（第一审判庭）召开，法定代表人

及财务管理人员必须准时参加。

如违反上述法律义务，本院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有关案

件的破产清算事宜，请与人民法院和破产管理人联系。

附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中有关法律责任的法

律规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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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二十六条 有义务列席债权人会议的债务人的有关

人员，经人民法院传唤，无正当理由拒不列席债权人会议的，

人民法院可以拘传，并依法处以罚款。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

反本法规定，拒不陈述、回答，或者作虚假陈述、回答的，

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处以罚款。

第一百二十七条 债务人违反本法规定，拒不向人民法院

提交或者提交不真实的财产状况说明、债务清册、债权清册、

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情况和社会保险费用

的缴纳情况的，人民法院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处以罚款。

债务人违反本法规定，拒不向管理人移交财产、印章和账

簿、文书等资料的，或者伪造、销毁有关财产证据材料而使

财产状况不明的，人民法院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处以罚

款。

第一百二十八条 债务人有本法第三十一条、第三十二条、

第三十三条规定的行为，损害债权人利益的，债务人的法定

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
第一百二十九条 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，擅自

离开住所地的，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、拘留，可以依法并

处罚款。

           

二〇二五年五月八日

案件承办法官：王晓娜 0757-22663539

案件承办书记员：郭晓玲 0757-22663684

案件法官助理：何振宇  0757-22663546

破产管理人联系人：沈美英、吴丁娟，电话：0757-83102222、13827712385 、

134257331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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